


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

第一章 一般规定

本办法所称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

是指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规定的具有行政裁量

权的内容进行细化、 量化，从而形成的具体适用规则和标准

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

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
督管理条例》 等法律法规和《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》 (湖

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44号) 、 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

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 (医保发〔2021〕 35号) 有关规定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裁量权， 是指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

理行政处罚时，根据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等规定，综合考虑违法行

为的事实、 性质、 情节、 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

素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、 给予行政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的权

限。

。

第三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

公正、 公开原则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 坚持处罚法定、

程序正当的原则，依法合理行使裁量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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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符合

法律目的，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，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

要、 适 当 。

第五条 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以事

实为依据，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、 社会危害程度相当，与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相适应。

违法事实、 性质、 情节及社会危害后果等相同或相近的违法

行为， 同一行政区域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一致 。

第二章 行政处罚裁量档次的划分及其适用情形

第六条 根据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法律、 法规、

规章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 将违法行为划为轻微违法行

为、 一般违法行为、 较重违法行为、 严重违法行为等四种情形，

分别对应“轻微 (D档 ) ”“一般 (C档 ) ”"较重 (B档 )”"严重 (A

档) ”四个裁量阶次 。

符合法定不予处罚， 依法不予处罚。 符合免予处罚、 减轻处

罚、 从轻处罚情形的，应当免罚减罚轻罚 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应当不予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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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违法事实不清， 证据不足的；

(二)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(三) 未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( 四 ) 精神病人、 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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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(五)除法律、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

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(六) 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
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； 涉及公

民生命健康安全、 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

年。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从轻或

减轻处罚：

(一)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

的；

(二 ) 主动消除或减轻基金使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(三)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(四)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基金使用违法行为的关

键线索或证据，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(五)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、 如实陈述违法事实

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

(六) 主动投案向行政机关如实交代违法行为的；

(七)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

形 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从轻或

减轻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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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)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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